
案例三
家用车拼车时出事故

2016 年 5 月 8 日， 杨某从拼
车平台上接受拼车订单，搭载两名
乘客，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杨某车
辆受损，经认定杨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杨某在 C保险公司为该车投保
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轿车行驶
证上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 后杨
某将 C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C保险
公司认为杨某投保的是家庭自用
汽车损失保险，但却每天从网络平
台接单， 已经超出了正常拼车行
为，具有营运性质，明显增加了车
辆的危险程度，对此杨某没有通知
C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有权拒赔。

法院经审理认为，事故发生当
日，杨某系在上班途中，其所搭载
的乘客亦是由拼车平台根据其上
下班地址及时间匹配的顺路订单，
经匹配的订单路线并未超过杨某
住址与单位之间路线的合理范围，
其实际取得的收入亦是由拼车平
台计算得出，且明显低于盈利性收
费标准，杨某利用该拼车平台搭载
乘客的行为，应认定为在上下班途
中为出行线路相同的人提供有偿
合乘服务之行为，而非以牟利为目
的从事旅客运输的营运行为，该行
为既未超越家庭自用汽车损失险
的保险范围，亦未显著增加车辆的
危险程度，C 公司拒赔理由不成
立。

法官提示

张丽婷法官称，并不是所有的
网约车行为都是改变了车辆的用
途的营运行为。 拼车以分摊部分出
行成本为目的，行车路线、行车时
间相对固定，与当事人可以自由选
择时间、 路线的营运行为相区别。
拼车行为并未明显改变车辆的使
用频率、运行里程以及车辆的危险
程度，保险公司不能以此为由主张
免责。

现在网约车平台各式各样，已
将家用车注册成为网约车的车主
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区别具
有营运性质的网约车行为与拼车
行为， 若网约车行为具有营运性
质，增加了车辆的危险程度，就应
及时通知保险公司。 否则，因营运
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
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在商业三
者险范围内可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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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车接单出车祸 保险咋赔
法院：营运行为未告知 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负赔偿责任

随着网约车平台的不断推广，越来越多的私家车车主在网约车平台上注册，将家用车变成了网约车。 但是家用车一般是以“家庭自用”的名
义投保，且注册后车主并未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发生事故时，保险公司一般以投保人私自改变车辆用途从事营运活动，增加了车辆的危险程度，
违反了保险法以及保险合同规定为由，主张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负赔偿责任。 那么,家用车从事网约车服务，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
否不负赔偿责任呢？

构想
规范“分时段式”投保义务

规定投保强制性。“建立保险准入机
制，即只有网约车平台为其入驻的每一辆
车和司机、乘客、第三方投保了相应的保
险，网约车平台才具有经营资格”。私家车
在运营之前也必须为乘客、第三方购买保
险，否则不准接入网约车平台，同时网约
车平台与私家车车主需对其各自投保保
额达成书面协议。

另外，规定由中国保监会对于网约车
平台公司投保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如果
一旦发现有漏保或有意不投保或私家车
没有投保就接入网约车平台现象，就可处
以罚款，甚至取消其准入资格。

规范“分时段式”投保义务。私家车在
自用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由其私家车车险
进行理赔。 私家车主连接网约车平台应
用程序至关闭应用程序这一时间段内，针
对迎接期、载客期不同的风险程度，分别
规定不同保险金额的险种：一是在私家车
主开启网约车平台至乘客通过平台匹配
上车前期间，应该由平台和车主投保驾驶
员保险、财产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等商业保
险。 二是在乘客上车至乘客下车期间，除
驾驶员保险、 财产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之
外，还应当由平台和车主为乘客投保车上
人员险。 对于最低保险金额，应当由保险
公司与网约车平台、 私家车车主平等协
商，但是第二阶段的驾驶员保险和第三者
责任险保险金额均应当高于第一阶段的
保险金额。

法官应对不同情况区分裁判

法官审理“私家车 + 私家车主”运营
模式下的网约车保险纠纷，应区分不同时
段作出适当的裁判。

对于偶尔营运的私家车注册成的网
约车，其在自用期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保
险理赔纠纷，法官不能因为该类车从事过
运营而简单粗暴地适用保险免责条款，应
当权衡双方利益，将风险更多地划至保险
公司，作出有利于保障私家车主及第三方
权益的裁判。

车辆在等待期和迎接期发生交通事
故而引发保险理赔纠纷，私家车主对理赔
有合理期待，法官也当从有利于新生事物
发展的角度作出裁判。

当该类车在顺路的情况下捎带同路
线的乘客一起出行，此类载客期发生交通
事故而引发的保险理赔纠纷，法官应当从
当事人之间的对价平衡关系出发，减少契
约当事人交易成本。

保险公司应当根据该类网约车的特
点，创新保险产品，并与网约车平台、私家
车车主平等协商，达成保险合意。 若该类
网约车在发生事故之前，保险公司与网约
车平台、 私家车车主已达成了保险合意，
那么法官在处理该类保险纠纷时，可根据
契约精神， 直接以合同条款作为裁判依
据。

案例一
家用车未尽通知义务

2015 年 7 月 28 日， 张某通
过打车软件接到网约车订单一
份， 在接到乘客后的行驶过程中
与程某发生碰撞，经认定,张某负
事故全部责任。 张某在 A 保险公
司为该车投保了交强险、 商业三
者险，保单上的使用性质为“家庭
自用汽车”，车主驾驶的轿车行驶
证上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 后
程某将张某、A 保险公司诉至法
院。 A 保险公司认为张某驾驶家
庭自用车辆从事营运活动， 改变
车辆用途，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
张某未通知己方， 应在商业三者
险范围内免赔。

法院经审理认为， 张某的营
运行为使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
著增加， 张某应当及时通知 A 保
险公司，A 保险公司可以增加保
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返还剩余保险
费。 张某未履行通知义务，且其营
运行为导致了本次交通事故的发
生，A 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
围内不负赔偿责任。

法官提示

房山法院长沟法庭张丽婷法
官表示， 保险公司对家用车与营
运车设置了不同的保险费率，家
用车与营运车的使用频率、 运行
里程等均不相同， 后者发生事故
的概率相对较高， 保险公司承担
的赔付风险更大。 因而以“家庭自
用” 名义投保的家用车从事网约
车运营时， 投保人应该及时通知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可以根据具
体情况决定解除合同或者增加保
费。 否则，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营运
造成的事故损失，显失公平。

案例二
家用车私自注册网约车

2016年 9 月 28 日，仇某驾驶小
客车倒车时，车辆右前轮与易某放在
地上的包相接触，造成包里的摄影设
备损坏。 经认定仇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 仇某在 B 保险公司为该车投保
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轿车行驶证
上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 仇某于
2016 年 2、3 月份进行网约车工作，
平均每月运营 50-60 单， 且投保时
并未告知 B 保险公司车辆用于网约
车运营的情况。 后易某将仇某、B 保
险公司诉至法院。B保险公司主张车
辆已改变用途，不应在商业险范围内
承担赔偿责任。 仇某认可保险条款，
但主张事故发生时其并未进行运营。

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仇某从事
网约车工作， 每月平均运营 50-60
单，其车辆的使用频率相较于个人自
用明显提高，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
著增加，依据相应法律规定，仇某应
将此事实通知 B 保险公司。 仇某提
出本次交通事故并非发生在运营期
间，但此抗辩意见并不能消除其未履
行法定通知义务的不利后果。因仇某
未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B 保险公司
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
任。

法官提示

张丽婷法官表示，《保险法》第五
十二条规定，在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
著增加时，被保险人负有及时通知保
险人的义务， 该义务属于法定义务。
危险程度是否显著增加应该结合被
保险车辆日常的运行情况，网约车营
运的次数、频率以及车辆的用途是否
改变等综合确定，并不以事发时正在
营运为限。 因此，对于以驾驶网约车
为职业或者接单较多的车主而言，应
该及时通知保险公司， 变更保险种
类，避免因未及时通知而导致利益受
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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